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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二案。 

十二、本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大陸委

員會組織法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

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本次會議不予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十三、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考試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公

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委員葉宜津等 26 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

第三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 21

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邱志偉等

22 人、委員黃昭順等 20 人分別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條條文修正

草案」、委員蔣乃辛等 23 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

草案」、委員吳育仁等 20 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委員潘孟安等 18 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蔣乃辛等 24 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

宜臻等 18 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及委員王惠美等 27 人擬

具「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1、1、1、1、1、2、2、2、3、3、3 會期第 10、3、4、7、8、8、1、12、14、12、14、15 次

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本次會議不予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四案。 

十四、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漁業法增訂第三十

九條之一及第六十四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陳超明等 18 人擬具「漁

業法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岱樺等 22 人擬具「漁業法第

十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應元等 29 人擬具「漁業法

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許忠信等 18 人擬具「漁業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5 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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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案業經黨團協商完畢，現在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協商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01 分至中午 12 時 06 分 

協商地點：本院紅樓 101 會議室 

法案名稱：行政院函請審議「漁業法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四條之二條文草案」、本院委員

陳超明等 18 人擬具「漁業法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岱樺等 22 人擬具「

漁業法第十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應元等 29 人擬具「漁業法第六十

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許忠信等 18 人擬具「漁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協商結論： 

一、第六十四條條文除罰鍰修正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外，其餘均照審查

會通過條文通過。 

二、其餘條文均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協商主持人：黃昭順 

協 商 代 表：許忠信  黃偉哲  林鴻池  賴士葆  潘孟安 

李桐豪  邱議瑩  黃文玲  柯建銘  林德福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逐條討論時，逕

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十條。 

漁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十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三十九條之一。 

第三十九條之一  漁業人之漁船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作業之海域範圍，含有受海盜或非法武力威

脅高風險海域者，該漁業人得僱用私人海事保全公司提供之私人武裝保全人員。 

前項漁業人應逐船檢附相關文件，事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由中央主管

機關轉知內政部、財政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漁業人應令其僱用非本國籍之私人武裝保全人員及其持有或使用之槍砲、彈藥、

刀械，在國外登（離）船，並不得進入已報請備查受保護漁船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域。 

第一項之受威脅高風險海域，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二項報請備查之程序、應檢附之漁業登記證照、僱用計畫、保險計畫等文件

、私人武裝保全人員及其持有或使用之槍砲、彈藥、刀械於漁船上之管理、使用紀

錄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統一蒐集私人海事保全公司之相關資訊，以供漁業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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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三十九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本法所稱娛樂漁業，係指提供漁船，供以娛樂為目的者，在水上或載客登島嶼、礁

岩採捕水產動植物或觀光之漁業。 

前項經營娛樂漁業之漁業人，應向主管機關申領執照後，始得營業。 

主管機關核准娛樂漁業之經營期間，最長為五年。但不得超過船舶檢查及保險之

有效期間。 

第二項之漁業人如需繼續經營，應於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申請換照。 

第二項娛樂漁業執照之申請、變更、廢止、換發及應記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主席：笫四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一條之一。 

第四十一條之一  專營或兼營娛樂漁業漁船之檢查、丈量、核定乘客定額、適航水域及應遵守事

項，應依航政機關有關客船或載客小船規定辦理。 

娛樂漁業漁船搭載乘客不得超過依前項核定之乘客定額，並不得在依前項核定

適航水域以外之水域搭載乘客。 

主席：第四十一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許委員忠信等提案第四十一條之二不予增訂。 

宣讀第四十一條之二。 

第四十一條之二  經營娛樂漁業之漁業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責任保險，並為

乘客投保傷害保險。 

前項傷害保險之受益人，以被保險人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為限，並不受保險法

第一百三十五條準用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零七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保險期間屆滿時，漁業人應予以續保。 

主席：第四十一條之二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娛樂漁業之活動項目、採捕水產動植物之方法、出海時限、活動區域、漁船數、漁

船噸位數及長度、漁船進出港流程、漁船幹部船員或駕駛人之資格及其他應遵守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四十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四條  主管機關為資源管理及漁業結構調整，得以公告規定左列事項： 

一、水產動植物之採捕或處理之限制或禁止。 

二、水產動植物或其製品之販賣或持有之限制或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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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漁具、漁法之限制或禁止。 

四、漁區、漁期之限制或禁止。 

五、妨害水產動物回游路徑障礙物之限制或除去。 

六、投放或遺棄有害於水產動植物之物之限制或禁止。 

七、投放或除去水產動植物繁殖上所需之保護物之限制或禁止。 

八、水產動植物移植之限制或禁止。 

九、其他必要事項。 

違反前項第四款至第九款規定之一者，應由該公告機關處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公告前，應報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主席：第四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條。 

第 六 十 條  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

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為之公告事項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主席：第六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四條協商條文。 

第六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規定經營漁業。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為之處分。 

三、漁業證照逾期未經核准延展，繼續經營漁業。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之一規定檢查、丈量、搭載乘客超過核定之乘客定額或在核定

適航水域以外之水域搭載乘客。 

主席：第六十四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四條之二。 

第六十四條之二  漁業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僱用私人武裝保全人員未事先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二、違反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所僱用非本國籍之私人武裝保全人員及

其持有或使用之槍砲、彈藥、刀械，未在國外登（離）船，或進入已報請備

查受保護漁船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域。 

主席：第六十四條之二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五條。 

第六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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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依第九條規定所加之限制或所附之條件。 

二、違反依第十四條規定公告之事項。 

三、違反依第三十六條或依第三十七條規定所指定或限制之事項。 

四、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未申請執照。 

五、違反第四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未經核准換照而繼續經營娛樂漁業。 

六、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九款規定公告事項之一。 

七、拒絕、規避或妨礙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檢查，或對檢查人員之詢問，無正當

理由拒不答覆或為虛偽之陳述。 

八、違反依第五十四條第五款訂定之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 

九、違反主管機關依本法發布之命令。 

主席：笫六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漁業法第三十九條之一、第四十一條之一、第四十一條之二及第六十

四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六十條

、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漁業法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第四十一條之一、第四十一條之二及第六十四條

之二條文；並將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六十條、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五條條

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做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一、為保護沿海及近海漁業資源，避免少數不肖漁船使用網具進入禁漁區大肆捕撈而破壞海

洋生態，甚至影響沿海漁民生計，為遏止非法捕撈行為及保障合法漁民權益，建請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將現行裁罰方式應由漁船執照核發機關更改為公告機關，進行處分。 

二、為保障我國漁民在面向菲律賓、越南的 200 海浬專屬經濟海域及南海漁權，政府應將前

述海域比照印度洋亞丁灣或索馬利亞海域列為海盜高風險區域，允許我國漁業僱用私人武裝保全

人員，強化防護船舶及漁民安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應協調政府相關單位國防部、內政部依法

訂出辦法，積極輔導本國武裝護漁保全產業。 

三、為免於近沿海漁業枯竭及養護海洋漁業生態，政府對於娛樂漁業輔導重點，應朝向提升

娛樂漁船遊艇化，具備客艙、臥舖，能規劃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離島海上觀光、親子休閒、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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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鯨多元化服務，既繁榮漁村又能創造漁民就業，更能發展海上觀光。特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將此列為娛樂漁業重點輔導政策。 

四、有鑑於漁業法相關規定以「違反本法發布之命令」為由，逕行對民眾處分或處罰，實有

違法律保留原則，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 年內提出漁業法修正草案。 

五、為確保南沙海域我國漁業及國防區域安全，建請政府調整增加南部地區之左營軍港及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各單位之設施及人力、海料等配備，以顯示我國政府堅定護漁之決心。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宣讀的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在本案完成立法程序之

後，現在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 2 分鐘，第一位請管委員碧玲發言。 

管委員碧玲：（9 時 28 分）主席、各位同仁。感謝大院在今天的會議當中能夠通過漁業法增列第

三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四條之二條文之修正案。索馬利亞海盜猖獗，造成我國漁船長期以來在危

險的海域受到生命傷亡的威脅，本席 2004 年擔任立法委員，因為我來自我國的漁業大鎮，也就

是全世界遠洋漁業的重鎮──高雄，從 2005 年、2008 年、2011 年、2012 年本席都必須參與漁

船個案的救援工作，尤其在 2005 年有 100 艘漁船忍無可忍的要去包圍日本水產廳巡邏船，那時

候本席就在院會提案要求成立海事救助基金協助漁民，也強烈呼籲政府要護漁，從那一年開始，

黃昭順委員與本席兩人不分黨派地不斷督促政府必須立法，開放我們的漁船在受威脅高風險的海

域可以僱用私人海上保全，今天漁業法增列第三十九條之一以及第六十四條之二的罰則通過了以

後，我們的遠洋漁船終於可以在合法的情況之下，在我們國家外交國防呈現弱勢、無法在海上及

時救援國民安全的時候，開放業者可以僱用國際私人武力，以保障我們的漁船及漁民安全，在此

，我們感謝所有人的支持，尤其本席特別在法案加上一經公告即可在非法武力威脅的海域僱用海

上保全，如此在面對菲律賓這麼野蠻的國家時，也有武器可以抵禦了！ 

主席：請黃委員昭順發言。 

黃委員昭順：（9 時 3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非常感謝管委員碧玲、王院長金平以及各黨團

今天能通過這部對遠洋漁業非常有意義的法案！本席來自高雄，當地遠洋漁業等相關產業占臺灣

經濟有很大的比例，但是這幾年面臨索馬尼亞海盜的猖獗、菲律賓的野蠻行為及前二天宜蘭船長

、輪機長被外籍漁工殺害而不見屍首等事件，因此對於遠洋漁業及行經危險海域的漁船而言，這

是相當重要的法案，也因此這幾年來，管委員與本席總是不分藍綠地為該法案奔走。 

前二天主席台被占據，我心裡非常難過、擔憂，然而經過協商並獲致今日的成果後，對於各

委員及黨團能不分藍綠地支持遠洋漁業，我們深表感謝，在此向大家鞠躬，希望法案修正之後，

能讓漁船得到更好的保障，出海作業不僅人身安全有保障，重要的是讓遠洋漁業的產業能創造更

多的產值，再次謝謝大家，謝謝。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五案。 

十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國民黨黨團擬

具「軍事審判法第一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民進黨黨團擬具


